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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收未領取的股息

G.A.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宣佈，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，對於無人認領的股
息，本公司可在適用的有關時效期限屆滿後行使沒收權力。因此，本公司宣佈，本公司
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.0063港元中，34,650港
元的期限已屆滿，且六年內仍未領取，該等股息將予以沒收及收歸本公司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萬聚先生、蔡忠友先生、張希先生、馬恒幹先生及
薛國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居正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明先生、阮健平先生及
關新女士。

承董事會命
G.A.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羅萬聚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三日

本公告（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）遵照GEM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
資料。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深知及確信：(1)本公告所載資料於各
重大方面乃屬準確及完整，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；且(2)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宜，致使
本 公 告 或 其 任 何 聲 明 產 生 誤 導 。 本 公 告 自 其 刊 載 日 期 起 將 在 G E M 網 站
www.hkgem.com「最新公司公告」欄內至少連續刊載七天，及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
www.ga-holdings.com.hk內。


